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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止 2023年 12月 31 日，公司（母公司）

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641,247,474.83元。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

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4元（含税）。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

本 935,210,29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97,261,870.37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

红比例为 30.08%。 

公司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总股本如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南水务 60119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立人 陈敏新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江苏省江阴市滨江扬子江路66号 



电话 0510-86276771 0510-86276771 

电子信箱 master@jsjnsw.com master@jsjnsw.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的“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代码：

D4610）；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中的“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代码：D46）。 

（1）自来水业务：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自来水制售；自来水排水及相关水处理业务；主要产品

为自来水。水务行业发展目前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属于公用事业领域，具有自然垄断属性，对经

济周期波动的敏感性相对较低，盈利能力受能源、基础性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性影响较小。 

随着国内城镇化加快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自来水需求量和饮用水标准逐渐提高，

提质增效降低漏损率，技术创新是推动水务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 AI技术等新技术不断融入传统行业的各个环节，水务行业信息化不断提速，进入“十四五”

时期，国务院、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都陆续印发了支持智慧水务行业

的发展政策与标准，智慧水务作为信息技术与水务管理结合的先进模式，促进行业发展的技术不

断革新，利用智慧水务提升水务业务竞争力，成为推动行业技术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2）工程业务：公司工程业务承接自来水管道安装等工程，业务范围主要在江阴市。随着国

家政策的推进，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的治理，排水管网系统的优化、管网新建/改扩建、二次供

水设施改造等，以降低管网漏损，建立高标准的城市供水设施体系，为公司管网新建/改扩建等带

来了新的发展。 

（3）排水业务：公司排水业务包括污水处理业务、排水管网运维业务、排水管网工程业务、

污水厂委托运行服务业务。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深入推进，生态综合治理和污染防治进入攻

坚阶段，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强调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随着社会对水环境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行业标准的提高，污水

处理厂的提标改造为行业进步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为我国污水处理行业的整体技术进步带来新的

发展空间。为推动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全面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国家出台了《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2023-2025），到 2025 年，环境基础设施处理处置能力和水平显

著提升，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200 万立方米/日，新增和改造污水收集管网 4.5 万公里，新建、改



建和扩建再生水生产能力不少于 1000 万立方米/日。随着 2023年 12月江阴市人民政府出台的《江

阴市新一轮太湖综合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到 2025 年，更高水平实现“两保两

提”，国省考河道断面稳定达到Ⅲ类，总磷平均浓度较 2020 年削减 15%以上，重点断面Ⅱ类比例

力争达到 61.1%，列入无锡新一轮整治河道优Ⅲ比例达到 90%以上，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率

达到 100%，水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水生态系统稳定恢复，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和劣Ⅴ类河道，

水环境综合治理目标进一步巩固。为公司拓展污水处理业务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等

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为自来水制售；自来水排水及相关水处理业务，同时经营工程业

务和排水业务，随着公司的发展，排水运维服务的增加，原污水处理业务调整为排水业务。 

（一）自来水业务 

1、公司拥有小湾、肖山、澄西 3座地面水厂，设计产能分别为 30万吨/日、60万吨/日、20

万吨/日，总设计能力为 110万吨/日。 

2、经营模式 

（1）特许经营模式 

公司自来水业务为特许经营模式，根据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关于授予江苏江南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供水特许经营权的请示>的批复》（澄政复[2010]14号）文件，及江阴市建设局与江南

水务签署的《江阴市城乡供水特许经营协议》，江阴市政府同意授予公司供水特许经营权，期限为

30年。 

（2）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自来水所需的制水材料主要是净水剂等。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集中采购及招

标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制度，公司主要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等方式

采购。公司设定了请购、审批、采购、验收、付款等采购程序，并在采购与付款各环节设置相关

的记录、填制相应的凭证。同时，公司还建立了完善的物资管理制度和仓库管理制度，所有设备、

主要生产原材料、辅助生产材料和工程材料均按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采购、保管和发放。 

（3）生产模式 

自来水生产是通过制水工艺去除原水中给人类健康和工业生产带来危害的悬浮物质、胶体物

质、细菌及其他有害成分，使净化后的水满足生活饮用及工业生产的需要。自来水厂使用取水泵

站将原水输送至厂内加药间，经过原水预处理，混凝处理，沉淀处理，过滤处理和深度处理，消

毒处理等工艺流程，得到符合生活及生产用水标准的净水，然后通过自来水管网进行输配。 



（4）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为直供水销售模式，公司将自来水输送至用户端，直接向用户收取水费的贸

易结算销售模式。 

（二）工程业务 

1、工程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负责经营，市政工程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贰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 

工程业务范围主要在江阴市，目前主要有自来水管道安装工程、一户一表改造工程、高层高

压管工程、房产小区管网建设工程、二次供水设施建设和维护工程、市政雨污水管网工程等。 

2、经营模式 

公司建筑工程施工目前的经营模式主要是单一施工模式。 

（1）自来水管道安装工程、一户一表改造工程、高层高压管工程，公司在拥有的工程承包资

质范围内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根据《江苏省统一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 年）、无锡市建设工

程材料市场信息指导价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编制预算，以此确定合

同价格，公司在合同工期内开展施工，根据工程施工合同或工程完工量向建设单位收取相应工程

价款，根据工程建设进度确认收入，工程完工后，根据《江苏省统一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

年）、无锡市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信息指导价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编

制结算（如建设单位需提交中介机构审计的则交由第三方审计），以此确定最终工程价款，并尽快

与建设单位结清工程款。 

（2）房产小区管网建设工程、二次供水设施建设和维护工程、市政雨污水管网工程，公司在

拥有的工程承包资质范围内与房产商签订合同，分别根据江阴市有关文件规定，确定合同价格，

公司在合同工期内开展施工，按合同的相关约定向房产商收取相应工程价款，根据工程建设进度

确认收入，工程完工后按房产小区的测绘面积与上述物价局文件规定的单价最终确定工程价款，

并尽快与房产商结清工程款。 

（三）排水业务 

排水业务包括污水处理业务、排水管网运维业务、排水管网工程业务和污水厂委托运行服务

业务。恒通排水公司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施工劳务不分

等级的资质。 

污水处理业务：拥有南闸污水厂、江阴市恒通璜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 家污水厂，处理能力

合计为 5万吨/日，主要负责处理南闸、徐霞客（原璜塘、马镇区域）的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污



水处理厂均采用国内成熟污水处理工艺，达到达标排放的要求。 

排水管网运维业务：采用“招投标或协议方式的运营维护”、“经营权方式的运营维护服务”

模式，以排水信息化建设为手段，为客户提供排水管网设施和排水泵站的运行管理、巡视、养护

和疏通等“智慧排水”服务，打通关键节点，使得建成的排水管道能组网运行，充分提升污水的

收集、输送效率。 

排水管网工程业务：在排水设施的运行维护过程中，对管网设施的维修、大修、抢修及完善

性改造工程。通过专业化测绘、检测、排查、设计”为主要内容的“四位一体”及分布式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运维的工程实施，助力水环境治理。 

污水厂委托运行服务业务：由地方政府或企业（委托方）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委托公司提

供运营服务，双方签订委托运行服务协议，公司负责污水处理厂的日常运营、维护和管理，保证

污水厂达标排放。目前有江阴市青阳镇城南污水处理厂和青南污水处理厂委托恒通排水公司运营。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总资产 6,096,314,156.46 5,853,969,223.58 4.14 5,716,490,407.5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726,688,629.84 3,491,043,113.84 6.75 3,295,848,975.17 

营业收入 1,364,014,058.89 1,268,016,553.67 7.57 1,113,597,477.5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3,386,867.87 280,420,308.46 15.32 276,400,580.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8,279,056.90 276,135,834.42 8.02 264,368,807.85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80,506,330.33 504,068,553.13 -4.67 442,160,096.2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96 8.26 

增加0.70个百分

点 
8.6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5 0.30 16.67 0.3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5 0.30 16.67 0.3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93,667,210.41 310,949,206.21 363,522,038.30 395,875,60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573,673.95 63,821,931.02 118,612,434.93 67,378,82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935,884.14 65,128,239.42 102,293,191.42 55,921,74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774,506.02 98,774,395.38 89,452,736.53 253,504,692.4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05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32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56,143,704 272,938,876 29.18 0 无 0 国有法人 

江阴公用事业集团有

限公司 
-56,143,704 272,938,876 29.18 0 无 0 国家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7,678,538 7,802,872 0.83 0 无 0 其他 

夏信根 7,800,000 7,800,000 0.8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丁兰芳 5,687,100 5,900,000 0.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熊国强 1,096,000 4,646,000 0.5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陆丽红 4,064,649 4,064,749 0.4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罗云洪 3,795,600 3,795,600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兴荣 3,000,000 3,000,000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晓浒 38,900 2,931,500 0.3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江阴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为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2）除上述二名股东外，公

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

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23 江南 01 252240 2028-09-01 600,000,000 3.10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38.87 40.36 -1.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98,279,056.90 276,135,834.42 8.02 

EBITDA全部债务比 1.06 1.11 -4.56 

利息保障倍数 16.67 13.26 25.7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  609,631.42 万元，同比增长 4.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2,668.86 万元，同比增长 6.75%；实现营业收入 136,401.41 万元，同比增长 7.5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338.69 万元，同比增长 15.3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9,827.91万元，同比增加 8.02%。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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